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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文系辦理擴大輔系科目表 

（適用對象：核准為自 114 學年度起修讀之輔系生） 

科目名稱 學分 修別 
另行

開課 

隨系

附修 

抵免科目 

（可替代科目） 

修習年

別 
備註 

日語讀本(一) 4 必   

初級日語 

日語（一）／日文（一） 

（102 學年度以前） 

日文（一）（二） 

（103 學年度以後） 

大學外文（一）（二）：日文 
第一年 

※113 學年

度起修讀之

輔系生適用 

日語會話（一） 4 必     

日語聽力練習 4 必   

新聞日語 

日本名著選讀 A～C 

日本專題研究 A～C 

※113 學年

度起修讀之

輔系生適用 

日語讀本(二) 4 必   

中級日語 

日語（二）／日文（二） 

（102 學年度以前） 

大學外文（三）（四）：日文 

第二年 

※113 學年

度起修讀之

輔系生適用 

日語會話（二） 4 必     

日文寫作 4 必   日文習作（一）～（二） 

第三年 

 

選修課程 4 選   

高級日語 

進階日語聽力練習 

日本名著選讀 A～C 

日本專題研究 A～C 

新聞日語 1／2 

日本古典文法 

商用日語會話 1/2 

商用日文書信 1/2 

日本文化 1/2（100 學年 

度以後） 

日文中譯理論與實務 1/2 

日本現代文學賞析 1/2 

日本文學史 

日本歷史 1/2 

日譯中理論與實務 1/2 

日本近現代大眾文化史 

日本社會與文化 

日文教材教法與實習 

開放大學部選修的碩士班課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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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計學分：28 學分（含必修 24 學分，選修 4 學分） 

修課規定： 

一、本系同意抵免上限為 14 學分，其中必修課抵免上限 10 學分，選修課抵免上限 4 學分。 

二、本系所開通識課程不得抵免。 

三、跳修日語讀本(一)、日語讀本(二)、日語聽力練習者須以本系/輔系選修課補足跳修日語讀本

(一)／日語讀本(二)／日語聽力練習的學分。 

四、輔系課程均沒有設定擋修，所有課程可依個人情形自由調整修課。即修習年別可依個人狀況

調整。 

 

 

 


